
附件1

租赁合同之安全责任协议

甲方(出租方)：  内江建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                                      
声明：租赁资产交接时，乙方已对租赁资产及租赁区域进行查验，认可其符合租赁安全要求，无安全异议。

为确保甲、乙双方权益和人身财产安全，杜绝火灾等各类安全事故，防范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经甲、乙双方共同平等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安全责任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安全责任

1. 甲、乙双方在《租赁合同》及本安全责任协议约定的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安全责任。

第二条 安全责任范围及责任人

2.1. 《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资产及租赁区域为乙方应当负责的安全责任区域。

2.2. 乙方为治安、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乙方指定为安全事故专员，与甲方联系涉及安全的相关事宜。

2.3. 若乙方有法定代表人，则乙方法定代表人为治安、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乙方法定代表人指定为安全事故专员，与甲方联系涉及安全的相关事宜。

第三条 安全责任内容
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乙方自行管理、负责租赁资产和租赁区域内一切安全事项，并承担安全责任。

3.1. 租赁期间，甲方及甲方指定物业公司有权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乙方应无条件协助、全力配合，对检查出的问题和甲方及甲方指定物业公司提出的要求予以及时整改、按时落实。
3.2. 乙方应当严格遵守甲方及甲方指定物业公司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3.3. 乙方应当好防火、防盗、用电、用气等的定期安全检查；严格执行宾馆、商铺、写字间、库房的火源、电源等防火管理和仓库储存要求，做好日常管理检查及登记工作。

3.4. 乙方应当在租赁区域内采取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火、防盗、防雷、防灾、防暴、防恐等安全防范工作，保障并负责租赁区域内的治安、消防和生命财产安全。

3.5. 乙方应当在租赁区域内应按消防要求配备灭火器材。

3.6. 乙方在使用租赁资产或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火灾、触电、燃气煤气渗漏、食品中毒等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生命财产损失的一切原因及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全部无关；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按实赔偿。

3.7. 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整改治安问题、火灾隐患及各类安全隐患等。

3.8. 乙方在经营期间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相应证照，特殊工种相关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3.9. 乙方不得在租赁区域内乱拉（接）电线、电源，不得擅自改变（或破坏）房屋结构、防水层等。

3.10. 乙方不得在租赁区域内违规使用明火、煤气炉、电炉、酒精炉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3.11. 乙方不得在租赁区域内进行赌博、卖淫嫖娼、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

3.12. 乙方在租赁区域内发现违法犯罪人员和可疑情况、火灾隐患及各类安全隐患等，应及时处置并向有关部门报警。

3.13. 乙方严禁在租赁区域内储存易燃、易爆、毒品等危险违禁物品。

3.14. 乙方不准在公用区域堆放杂物、垃圾；不得侵占、堵塞消防（安全）通道，必须保证通道畅通。

第四条 违约责任

4.1. 甲、乙双方任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视为该方违约。发生违约行为的，违约方按主合同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还应赔偿超过损失部分。

4.2. 甲方违约时，按《租赁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3. 若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纠正其违约行为，同时，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并按《租赁合同》总金额的10%向乙方收取违约金。

4.4.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次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000元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并按《租赁合同》总金额的10%向乙方收取违约金。
4.4.1. 不协助、配合或敷衍、搪塞甲方及甲方指定物业公司开展的安全检查工作。

4.4.2. 不对检查出的问题和甲方及甲方指定物业公司提出的要求予以及时整改、按时落实，或整改、落实后仍不符本协议约定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4.5. 乙方在使用租赁资产或经营过程中，每发生一次火灾、触电、燃气煤气渗漏、食品中毒等安全事故，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次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000元的违约金。
第五条 争议解决

5. 本协议的订立、生效、解释及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可向租赁资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生效与效力

6. 本协议作为《租赁合同》附件，壹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